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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做好

当前汛期市场价格监管工作的通知
市监价监〔2018〕3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

　　为切实加强汛期市场价格监督检查，规范市场价格秩序，保持重要商品市场价格基本稳定，切实保护消费

者的利益，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价格监管，严查价格违法行为

　　（一）加强生活必需品价格监管。加强粮油肉禽蛋菜奶盐水等生活必需品市场价格监管，组织力量开展市

场重点检查和随机抽查，对因自然灾害导致生活必须品供应偏紧、价格上涨较快的商品，加大检查频次，协同

相关部门组织生产供应，严肃查处囤积居奇、哄抬价格、串通涨价等违法行为。

　　（二）加强生活服务业价格监管。密切关注医疗、餐饮、停车等领域的价格情况，以市场重点检查、提醒

告诫、政策宣讲等方式，指导经营者做好明码标价、收费公示工作，规范经营服务行为；督促经营者诚信经

营，严格履行价格承诺，依法查处捏造散布涨价信息、价外加价、不履行价格承诺、借汛期哄抬价格等价格违

法行为。

　　（三）加强交通价格监管。加强对交通运输、车辆救援服务和高速公路收费的监督检查，严肃查处违规涨

价、价外收费、不按规定明码标价等违法行为。

　　（四）加强能源价格监管。要加强对成品油、天然气、液化天然气、压缩天然气价格检查。重点关注价格

变化、库存数量、库存周期变化等情况。对有关企业、社会组织，以及提供服务的单位，存在捏造、散布涨价

信息，扰乱市场秩序，推动能源价格过高过快上涨的行为，要依法严肃处理。

　　（五）加强商业零售价格监管。加强对线上线下商品零售企业以及电子商务平台的价格法律法规宣传，督

促经营者完善促销方案，规范价格行为。要对大型购物中心、商场超市以及消费者举报、新闻媒体反映集中的

经营者进行重点检查，依法查处虚构原价、误导性价格标示、不履行价格承诺等违法行为。

　　二、充分发挥全国12358价格监管平台作用，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借助全国12358价格监管平台以及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化手段，做到监管精准定位、

举报实时处理，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对举报量增多、反映集中的问题，立即组织专项整治，及

时回应社会关切。健全举报应急响应机制，接到突发事件举报要规范答复内容并及时向有关领导报告，第一时

间进行处理，做到现场指挥、实时取证、稳妥处置，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健全应急监管预案和工作机制，统筹

安排各级应急执法力量和执法装备，一旦发生异常天气情况或突发事件，立即启动应急监管预案，维护市场价

格秩序规范。

　　三、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确保汛期价格平稳

　　（一）细化实施方案。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增强大局意识、责任意识，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切实加强组

织领导，周密制定工作实施方案，细化监管调控措施，完善应急机制，按照“双随机一公开”要求，精心组织

开展各项工作，确保取得实效。严格遵循属地管理原则，各级价格主管部门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负

责，层层传导责任，落实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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